
年代以世纪

以

曾几何时，一部好莱坞影片《克莱默夫妇》在社会上引起了巨

大的反响，美国《时代》周刊曾评论道：“《克莱默夫妇》作为各个时

代都会出现的夫妇之爱、父子之爱的悲剧，已堪称是部令人满意的

影片，但是它并未到此为止，它还涉及到当代一个一触即发的社会

问题：上一代的传统的婚姻和家庭伦理标准早被时代的刀子切割

得支离破碎了。”

众所周知，家庭形态的发展和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物质生产的

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和制约的。经济的发展，社会的

进步，人们对家庭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在发生变化。高离婚率成为

了全球性的趋势。

年《联合国人口年鉴》记载，英国离

在西方，离婚已成为婚姻的伴侣，特别是

来，离婚率飞速增长，根据

；加拿大离婚率为婚率为 ；美国离婚率为

致西方世界的离婚从来未像现在这样普遍。难怪有人戏称，人类

的婚姻告别了一个长期的稳固的石器时代，进入了瓷器时代，一碰

就碎。

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婚姻家庭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

的变革，这场变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场“婚姻的革命”。在多

元化的思维方式下，人们的婚姻观念正潜移默化地变化着。“好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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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散”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实践着。“离婚了，别来找我”正转为“离

年的

区为

婚了，也还是朋友”。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协议离婚从

年的 以上。万对，平均每年递增万对上升到

年为婚案件数量来看，

离婚率逐年上升已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据法院受理的一审离

万多件； 万多件；

年以后略为下降。尽万多件 万多件，年为

平，仅为

管如此，与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离婚率仍然处于低水

。此外，由于受城乡差别、民族区域和文化程度等

个省、直辖市、自治和

因素的影响，中国各地的离婚率水平也是不平衡的。黑龙江、上海

，河北、山西等地区分别为

左右，海南省则为 。而且，由于人们的物质生活

水平普遍提高，家庭财产相对丰富起来，一些家庭除了日常生活用

品外，还有大量的现金、股票、有价证券等，在离婚时会因为分割财

产而发生矛盾，因此，仅 年全年通过法院审理批准离婚的案

件要比民政部协议离婚的案件要多三分之一。

。从某种意

离婚因婚姻而存在，它是对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是适应社会

发展的一种结构性改变方式，我们不应绝对地把高离婚率看作是

社会的灾难或厄运以及家庭的崩溃。与其说离婚是一种社会问

题，倒不如说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与其把离婚当作是问

题，不如把离婚看作是死亡婚姻的葬礼，是婚姻的涅

义上说，离婚并不是件坏事，如果说它是坏事，坏事也终会变成好

事。

年为

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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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

在现实生活中，还没有什么能比婚姻更能令人大喜大悲。婚

姻是一种最复杂、最特殊的人生。当夫妻心心相印时会产生一种

飘然欲仙的感觉，当夫妻发生矛盾且不得不忍受婚姻破裂时，所带

来的痛苦和煎熬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它既可以表现出男女之间

最细腻、最温存的感情，也会爆发出最激烈、最致命的婚姻战争；它

能够鼓舞着人们奋发向上，同样可以使人们意志消沉、无所作为。

正如一首诗中所描写的：“婚姻是上帝拟定的一种契约：把男人和

女人结合在一起，这是生命的义务；婚姻是爱情的支柱，是法律的

链环；婚姻是甜美的不幸，痛苦的欢欣。”①

“我们生活在一个婚姻时代，夫妻成为该时代亲密关系的典

型⋯⋯商业鼓励理想婚姻，孩子们玩结婚的游戏，小青年们则试着

尽管当今世界，结婚率呈下降趋势，也尽管有很多人都

页。第转引自陈功：《家庭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页。亨特：《情爱自然史》，作家出版社，① 莫 尔 顿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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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曾有伏

对婚姻持悲观态度，但是大多数人最终还是选择了结婚。滚滚红

尘中，人们随时都在结婚、离婚、再婚、再离婚。正如罗素所言，婚

姻就像一个金色的鸟笼，在外面的想进去，在里面的想出来。

《创世记》记载：创世之初，人类始祖亚当、夏娃虽赤身裸体共

处伊甸园中，却不觉得羞耻。而当二人受蛇引诱偷吃禁果之后，混

沌大开，有了羞耻感和性意识，也因而震怒了上帝，被逐出天国。

人类婚姻由此开始。但与其说婚姻产生于性意识的觉醒，不如说

婚姻产生于性禁忌。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人类的文明史，也就是

人类爱欲被压抑的历史。”

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

在人类的初期，性关系是最开放的，所谓“微昏遵迹，有狄不

伴随着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自然

选择的作用，人类逐步从杂乱的性关系中觉醒，便不断对两性关系

进行限制。起初是群婚内部的限制：

由于原始人的生存手段极其有限，因此，血亲婚是不受限

先是排除不同血亲辈分间的性交关系，产生了血缘概念。马

克思曾指出：“一个大原始群团为了生计必须分成小集团，它就不

得不分成血缘家族，仍实行杂交；血缘家族是第一个社会组织形

式。”

既是兄妹、又是夫妇的传说，还有高辛氏之女与神犬结合，

制的，“姊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

羲、女

页注。第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页。，第书摘要》，人民出版社，古代社会摩尔根②马克思：

页。，第自陈功：《家庭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① 转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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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婚制 个体婚制的轨迹进化，这种进化是无可避免的。

子女互为夫妇的传说。在永宁纳西族中也能发现兄妹婚的遗迹。

接着拒绝兄弟姐妹之间的性交关系，实行两个集团间的伙婚。

曲

邓伟志教授曾有过一个浪漫的比喻：“丈夫的小弟弟就是自己的后

补丈夫，妻子的小妹妹就是自己的后补妻子。”云南瑶族、怒江流域

傈僳族和怒族，德宏州景颇族，文山州壮族和苗族，新疆哈萨克族

等少数民族的“转房”习俗，如“兄终弟及”，“姐去妹及”，“兄讨姐、

弟娶妹”等，以及苗族的姑舅表婚制中都可以找到伙婚的遗迹。禁

止近亲婚配，其意义在于“使人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

礼》）。

最终发展到了对群婚制本身的限制。当男子的体力优势日益

取代女子的生育优势时，两性的结合也日益突出其社会属性，人类

对择偶的限制愈加严格，婚姻也从萍水相逢的群婚过渡到再续旧情

的偶婚，随意的两性关系受到了限制，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婚姻关系。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产生了私有制，由私有财产

引发了财产继承问题，偶婚也不合时宜了，婚姻制度就此发展为个

体婚制，进而在一夫一妻制上定格，现代意义上的婚姻也由此开始。

因此，正如伯吉斯所说：动物求偶，而人结婚。其意义不同是简

单而明了的。求偶是生物性的，而婚姻是社会和文化的。纵观婚姻演

变史，生产力的发展是根本动力，而文化的萌生（性禁忌）和发展推

动着人类脱离了动物界，也正是文化的发展，推动着婚姻沿着群婚

制

婚姻不是一个简单的字眼，而是一个含义丰富的长句，乐观的

人认为婚姻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提供温馨家庭的可能性。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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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男女双

指男女双方

结成合法的夫妇关系，用

的人认为婚姻是种束缚，是种冒险。不同的人对婚姻的理解不同，

视角不同，婚姻的含义也不尽相同。

在词源学上，西方理解的“婚姻”有两种含义：

和 表示；

年，方结成夫妇关系的行为，用 表示。早在

孟德斯 就认为：“在世界各国，婚姻是一种可能有任何协议的契

约。”在中国，古文献上多将婚姻二字写为“昏因”或“昏姻”，其含义

有三： 指嫁娶之礼。汉郑玄说：“婚姻之道，为嫁娶之礼。”《白虎

通》说：“婚者谓昏时行礼，故曰婚，姻者妇人因夫而成，故曰姻。”

指姻亲关系。指夫妻之称谓。汉郑玄曰：“婿曰昏，妻曰姻。

《尔雅 释亲》中说：“婿之父为姻，妇之父为昏。”“婿之党为姻，兄弟

妇之党为昏兄弟。”唐律将其颠倒过来，从而使其与夫妻之称谓协

调。

在法律方面，大陆法系的学者多主张婚姻是一男一女以终生

的共同生活为目的的结合关系，即夫妻关系，不包括婚姻契约。美

国现代家庭法学者认为：“婚姻是一男一女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自愿

终身结合，互为伴侣，彼此提供性的满足和经济上的帮助，以及生

男育女的契约。” 在中国，婚姻是在两种情况下被使用的：一是

狭义上说，婚姻是男女两性结为夫妻关系的社会现象；二是广义上

说，包括婚姻的成立、婚姻的效力和婚姻的解除。

克里斯坦森认为，婚姻是一种男女之间择偶的

在社会人类学方面，主张婚姻是家庭组织的前提，是人类的一

种严格的社会制度，永远和社会规范相一致。斯特劳斯认为，婚姻

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交换，婚姻交换原则是社会交换和家庭之间联

姻的保证。哈罗德

页。，第①转引自丁文：《家庭学》，山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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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吉斯及其他的合作者认为，婚姻是一制度性的安排。欧内斯特

种仪式，一种被社会认可的夫妻关系。威廉 斯蒂芬斯认为，婚姻

是社会的合法的性结合。而艾拉 赖斯则提出，婚姻是“一个被社

会承认的扮演丈夫和妻子角色的个体结合，其最重要的功能是使

双亲身份合法化”。

作为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定的

从上述不同的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对婚姻的认识基本

上是以个体婚制为基础的，即一男一女结合的要式行为，并须经过

一定的程序，排除了对群婚和偶婚的认识。其次，突出了婚姻的社

会性

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政治、法律、道德、文化状况所决定的。

一方面，婚姻要有严格的规范性。康德曾说，尽管可以认为在

发生性关系时的欢乐是婚姻的目的，但是婚约并不能据此而成为

一种专横的意志，它是依据人性法则而产生其必要性的一种契约。

另一方面，人类的婚姻不是单纯的性本能需求，而是文化的内在驱

动。人生中的一切，婚姻与他人最不相干，但一生之中，婚姻大事

别人却最爱管。（富尔语）因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

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婚姻从本质上看，是一定的法律、伦理和风俗习惯所确认的两

性结合的社会形式。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总结道：“我说婚

姻是社会力量造成的，因为依我所知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把

婚姻视作当事人间的个人的私事，别的人不加过问的。婚姻对象

的选择非但受着社会的干预，而且从缔结婚约起一直到婚后夫妇

关系的维持弄成了一桩有关公众的事件了。这并不是一般人的无

页卷，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页埃什尔曼：《家庭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① 参 见 罗 斯 ，第

第 7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到婚姻，认为婚姻是象天的人事，男女的

理取闹，或是好事者的瞎忙，而是结合男女夫妇所必需的手续。”

婚姻作为一种特殊的人际组合，是个能动的要素，它既非自古

就有，也非永恒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由此产生了

不同的婚姻观念，综合起来，主要有四种：

天人相应的婚姻观。中国古代的婚姻观受哲学的影响较

大，权衡于《易》。《易》以自然解释人事，又以人事契合自然，具体

合与天地的交互相适

应：自然有天地，生人有男女，天与男，阳也，地与女，阴也。天地交

感，而生万物，故男女亦有婚姻。婚姻是天之经，地之义，既成于自

然，也顺乎自然。《归妹》云：“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

物不兴。归妹，人之始终也。”《礼记》也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

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这种婚姻观经儒家阐述，就发展为婚姻

是“人伦之本”，是与“天地之道”相契合的。王充《论衡》中写道：

“儒家说夫妇之道，取法于天地。知夫妇法天地，不知推夫妇之道，

以论天地之性，可谓惑也。”

宿命的婚姻观。在西方，婚姻被看作是神的表现，“是上天

决定的”，它不仅神圣，而且神秘。迄今为止，天主教教会还认为婚

姻是七种秘密之一，与上帝的建立和给予相比，人的存在和人的思

页。，第《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

页。陈鹏：，第中国古代的家族与身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页。史凤仪：，第毅、明欣：《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史》，东方出版社，

页。陶，第页。陈功：《家庭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罗斯 ，第埃什尔曼：《家庭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① 参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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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天命

想、欲望都是次等重要的。因而，婚姻的根据在于上帝或者说上帝

的替身（算命者、牧师、红衣主教、大主教或者神父），从而把人和上

帝联系了起来。

在中国，宿命的婚姻观念由来已久，周文王娶太

益深入人心。从此，婚姻的缔结与老天的安排联系起来了，

作合之说。到了汉朝，以阴阳五行之说解经，婚姻天命的观念渐渐

流传。随着理学的出现，源于释家的“因缘”被引入了婚姻关系，所

谓“自古因缘天定，不由人力谋求，有缘千里也相留，对面无缘不

偶’

一经联系，终不可退。《红楼梦》中所说的“金玉良缘”、民间流传的

“千里姻缘一线牵”、“月下老人”、“天作之合”、“前生缘分，今世婚

姻”等等说法，都是这种观念的表现。

社会性的婚姻观。西方传统婚姻的意义还在于社会责任

和义务，即与其说婚姻的根源在上帝，不如说是为了亲属团体和社

会而存在的。教堂只是社会制度中的一种，社会才是普遍的。婚

姻是一种社会契约，婚姻的基本价值在于它的社会意义，它要服从

亲属和社会的愿望，如果有悖于社会的愿望，就会遭到反对。

昏义》说：“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在古代中国，《礼记

庙，下以继后世。”这句最古老的婚姻的定义，点明了婚姻是两姓两

家的事，婚姻的目的在于祭祀祖先、传宗接代以及扩大家族势力，

惟独不是个人的事情，男女之间本能的求偶，完全淹没在家族利益

和伦理纲常之中。因此，古代“婚姻基于天地阴阳自然之性，为人

伦之本，家始于是，国始于是，社会之一切制度，莫不始于是，是为

中国古代婚姻观念之一大特点也”。

古德认为，当婚姻涉及两个亲属群体之间的关系时，当亲属关

页，第①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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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婚姻。因此，婚姻的根源

系是社会组织的基础时，择偶对社会结构就具有重大影响。既然

婚姻涉及到利益问题，那么，婚姻的地位极其重要，择偶应由家长

决定，当事人不能擅自作主，只是婚姻的偶像。因而，传统婚姻的

意义主要在于责任和义务。

个人主义的婚姻观。婚姻和家庭关系的存在是为了某种

个性需要，婚姻的选择仅仅是出于“自我的意愿”，而与民族、宗教、

种族、团体、社会阶级和教育水平无关，总之，结婚是为了我自己，

而不是为家庭、教堂和团体去结婚。配偶的选择应当由自己决定，

婚姻的前提是自我感觉愉快，如果自我感觉不愉快，谁都不能强迫

我结婚，也不能强迫我忍受某种不

在于人的个性。洛伊斯和保 格拉泽认为在美国社会或许在整个

西方社会有两种趋势和价值观，其一是享乐主义，其二是以高度的

个人主义为中心，而相互之间的爱和社会责任总是相互冲突的。

世纪以来，随着个人的自主性和男女平等意识的增强，无

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婚姻自主的观念深入人心，“我选我自己所爱

的人与我共同生活”已成共识，个人主义的婚姻观渐渐成为了主

流。即使择偶过程中免不了有外界因素的干扰，但是，最终还是由

当事人一锤定音的。

页

，第①参见唐达、严建平、赵人俊：《文化传统与婚姻演变》，文汇出版社，

倍倍尔曾在《妇女和社会主义》中写道：“在人的所有自然需要

中，继饮食的需要之后，最强烈的就是性的需要了。延续种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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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肮脏，是人的一种正当的需求。然而，在

版，

‘生命意志’的最高表现。”所以，婚姻的最原始动力在于性欲的满

足。婚姻与性是不可分割的孪生姐妹。两性的生理差别和性本能

是婚姻产生的前提条件。

的。”

“婚姻和家庭，就连终生的一夫一妻制，都不是由人类首创

在人类走出动物界以前，婚姻的生理基础已然存在，如果

没有男女两性差别，就不会有两性的结合；如果没有性欲要求，就

不可能有人类种族的繁衍。

性欲是人的本性使然，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

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既不神秘

世纪以前，性曾受

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性被看作是罪恶、污秽的东西，正常的生活欲

望被逐渐剥夺，性欲蒙尘，婚姻扭曲。

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性科学和性革命脱颖而出，性压抑受到了

批判。新教中的路德在经历了婚姻后说，性爱是人类的必然要求，

就像人饿了要吃饭那样自然。罗素也指出：“认为性是邪恶的这种

看法，把愉快的恋爱变成不可能的事，使男子鄙视与他交往的妇

女，还常常对她发泄残忍的冲动。我相信在我们社会中，没有任何

一种别的邪恶像传统的性态度这样成为人类不幸的强大源泉。因

为它不但直接造成一连串罪恶，而且还压抑仁慈和人类的感情。”

世纪中后期，西方的性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美

国，伴随着金西成果的公布，性行为进入了公共领域，性成为了社

会关注的话题，人们也不再避讳对爱欲的渴望与追求。在英国，

年 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获许公开发行，此举

① 斯 图 尔 特 哈本斯坦：《世界婚姻家庭史话》，宝文堂书店出

，第

奎因、罗伯特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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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关于从处女到非处女转名女大学生进行了为期

引起轩然大波，并以此为起点，开始了性革命。当时伦敦《时代文

学增刊》头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从主教到生物学家，每个人都卷

入到这一行动中去。⋯⋯随便哪一天，只要你打开报纸或电视就

会发现，某些专家学者正在向公众发表他关于避孕、堕胎、通奸、淫

秽出版物以及同性恋问题的意见。”①

与火焰是同一事物一样。

性不再是禁忌，性被重新认识：“性与美是同一个事物，正如火

劳伦斯语）同时也开始了对传统

男权社会运作机制的反思，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被重新审视。

世纪 年代，色情工业的兴起，使性作为一种商业消费，进入了西

方人的日常生活。但是，艾滋病的出现，使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反思

性革命，甚至提出了重拾旧家庭的口号。尽管如此，无可否认的

是，性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现在人们的性观念已有很大的改观。

年以前，如果你说一位女士很性感，她会觉得受侮辱。而今

天，她不仅珍视你这种恭维，而且还朝着你频送秋波。”②

在中国， 世纪 年代性科学被引进，张竞生提出：性与感

情有直接关系，⋯⋯饮食是生命的起始，性欲是生命的发展。鲁迅

也疾呼：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性

交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不再是雷区。然而，与西方相比，直到

年代，中国人在世俗道德的影响下，对于性仍犹抱琵琶半遮面。

步入市场经济以后，随着思想观念的解放，性观念逐渐开放，研究

者曾对

变的心理研究，发现女大学生体验过性生活的比例随年级递增，大

页

，第②参见唐达、严建平、赵人俊：《文化传统与婚姻演变》，文汇出版社，

“前言”。克利夫德：《从嬉皮到雅皮》，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① 詹 姆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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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已经从讳莫如深到逐渐普及，从遮遮掩掩到公

的女性有过性一为 ；大三为 ；大四约有；大二为

生活的体验。

开谈论。

婚姻与性的关系也被重新理解，几乎没有人否认性之于婚姻

是重要的。在一夫一妻制中，夫妻性爱是十分神圣的行为，是夫妻

感情的最高表现形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矛盾也随之产生：一方

面，婚姻确保性生活有了自由而安定的环境，夫妻不必顾虑外界的

干扰，可以尽情欢悦，易于达到高度的性满足。另一方面，新婚蜜

月期间能达到的那种高度的性快感，很难长期保持下去。而且，工

作和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和忧虑，会使双方的性欲受到影响。科学研

究表明，夫妻之间有很好的性生活并不一定会带来全面和谐的婚姻

关系，同样，性生活不完全和谐也不见得会毁坏一桩美满的婚姻。

婚姻的和

性固然占有重要位置，但是，这种重要性又是因人而异的，由

于出身背景、文化教育水平、价值观念、事业心、艺术情操等等方面

的差异，不同类型的夫妻对性生活的强调程度并不完全一样，同一

对夫妻在其婚后的不同阶段上，对性生活的需求也可能不尽相同。

因而，性生活只不过是内容丰富多彩的整个欢悦关系的一部分，夫

妻之间的性表达也只是双方表达与交流亲昵感情的许多方式中的

一种。性欲只能是婚姻的自然前提，正如什捷别尔格所认为的：

“不同性别的某些人之间性关系，哪怕是经常性、有规律性的，仍不

能成为婚姻的标志。性关系要成为婚姻，需要由该社会懂得一些

人通过某种形式加以认可，使这种关系带有合法性。”

谐美满比单纯的性关系要复杂得多。

页，第②转引自丁文：《家庭学》，山东人民出版社，

①参见：《都市生活》，《当代女大学生性行为心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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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婚姻也并非是性的天堂。未婚同居、交换性伙伴等的出

现是明证。当人们在尽情享受性科学带来的欢乐时，也不能不看

到性文明带来的危险。随着男女平等，性与生育的分离，以及对性

限制的减少，性关系越来越独立，性欲满足已不再以婚姻为界，婚

姻内性关系才合法的规范将越来越不具约束力，受到了挑战。一

些青年人也不再把结婚看成是性生活的必由之路，认为一个人既

不可能也不需要从配偶处得到全部的性爱婚姻，甚至提出“风流不

下流”，即在婚姻之外可以得到性欲的满足，而又不减少对配偶的

爱。

不过，尽管社会监控越来越弱，社会舆论对性也越来越宽容，

但是，迄今为止，也只有婚姻中的性行为才是合法的。只有在婚姻

关系中，亲密的情感最易获得，性的欲望才能最自由地得以实现。

瓦西列夫在《性爱论》中提到：“性欲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如果失去

控制，它就可能成为社会的一种灾难。”性欲的实现必然要受到社

会道德规范的约束，在价值多元的今天，我们所要面对的是：如何

引导性观念真正符合社会的秩序、历史的潮流？

拉格维斯曾说，爱为一切力量中最强而又最柔的力量，是万物

所自来的出处和生机蓬勃的根源。爱情能带来婚姻，而婚姻未必

能将爱情升华。

无论人们对感情与婚姻的关系的印象有多么乐观或悲观，无

论追求有爱的婚姻有多么困难，它始终都是人们向往的目标，人们

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爱情的追求。婚外恋、离婚、独身等行为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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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有关是精神爱（

以部分地归结为这种追求。然而，“感情这东西不知从何处开始，

也不知到哪里终结”（塞拉语）。究竟什么是爱情，是一个长期困扰

人的问题。

爱是什么？《女士指南》中曾写道：像灯光，你我都知道它的存

在，却谁也说不出它究竟是什么。爱情不是金钱、幸运和遗产，也

不是痴人说梦、恶意中伤、愁眉不展；爱不是情意缠绵、你追我逐、

信誓旦旦；更不是暴怒、贪欲、欺骗、厮杀、赌博，虽然人们过去、现

在、将来都这样误解它。⋯⋯爱情最像是一声叹息，即使我们可以

找到一位画家将它画下来，也无法辨明它的真身。

有关爱情的争论，早在几千年前就开始了。有的人视爱情如

蜜甜，有的人谓爱情为痛苦；有的人把爱情看作是高尚的事业，有

的人把爱情当作卑鄙的勾当；有的人把爱情看作是情侣间的甜美

游戏，有的人则把爱情看成是能使人灵魂升华的力量；有的人把爱

情看作是统治人类生活的力量，有的人则把爱情看作是有感觉的

麻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种族，对爱情各执一词。

，

现代西方爱情源于古希腊。古希腊赋予了爱两种名称：一是

肉体爱（

爱情的理论。然而，爱情在古希腊时期，只是被当作一种娱乐，或

是上帝赐予的甜蜜的烦恼。

罗马时代的爱情是一场开心的游戏，其间充满着色情和感官

页第波普诺：《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参见戴维

页，第亨特：《情爱自然史》，作家出版社，① 转 引 自 莫 尔 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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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在法国南部出现了一种对西方道德产生深远

的感受。罗马人的爱情和性爱是同等的，凝聚着性欲和仇恨，正如

卡图鲁斯所归纳的：我爱故我恨。心灵和情感是男女之间的虚伪、

矫饰的表现，或妒嫉性、游戏性的斗争而已。

基督教禁绝性行为，崇尚纯洁的爱情。《圣经》中认为：“爱是

永恒的忍耐，恩慈；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自惭之事，不谋一己

之利，不轻易发怒，不计他人之恶；远不义，近真理；凡事包容，凡事

信任，凡事期盼，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哥林多前书》第十

三章）真正的爱情是一种对上帝、对基督的感情。

公元

影响的“典雅爱情”，它最初是男女间的调笑和嬉戏，最终成为主宰

多情男女的精神力量。按照典雅爱情的原则，真正的爱情是隐秘

的，是好事多磨的，是苦中有乐。在当时，贵族、淑女们在酒足饭饱

之余朗诵浪漫的诗歌，讲述骑士们的传奇故事，在他们看来，情人

间“纯粹”的亲吻、接触、爱抚被誉为“真正的爱情”，而性行为的极

端形式被斥为“虚伪的爱情”。

世纪末期，传统的浪漫爱情在英国又重放光彩，但它又不

同于骑士式的爱，它强调“心灵之爱”和“肉体之爱”的结合。维多

利亚时代的人认为：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命中注定相遇的时候，

爱情便产生了。这爱情无论成功与否，都会使人变得更加慷慨、纯

洁。

世纪以来，追求爱情成为当代人的理想与生活目标。大多

数美国人相信爱情是最重要的婚姻基础，这种爱情，是一种包括性

吸引、激动甚至狂喜的感觉、以及把对对方理想化的混合体，婚姻

与这种罗曼蒂克的爱情有关。美国式的爱情成为全世界的楷模。

推崇美国式的浪漫主义的信条主要有：一是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意中人在等待着被发现；二是人对于爱的冲击都是始料不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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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引经据典的情书，经历了世纪 年

是因爱情

毫无准备的；三是爱情是盲目的；四是爱情可以征服一切。①

在中国，从

年代的革命爱情、代的谨慎恋爱、 年代的知青的伤痕爱情、

年代的走马灯式的爱，“投入地年代的“共同语言”爱情观，再到

爱一次”、“爱你没商量”、“不见不散”，与爱情有关的内容总是热

门，爱情成为了一种时髦。

尽管爱已被广泛地使用，尽管爱是看不见，摸不着，“脉脉不得

语”，但有一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爱是人类相互维系感情的一种

不可或缺的方式。爱情是一种高尚的、美好的行为。那些描写纯

真爱情的影片，如《人鬼情未了》、《云中漫步》、《泰坦尼克号》等曾

博得了大多数人的亲睐，它们无不向世人倾诉着爱情的凄美、悲壮

和永恒。“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

绝”。

慨像海一样浩渺，我的爱情也像海一样莎士比亚曾说，我

，吸引着人们心甘情愿追随它，“衣带渐宽

深沉；我给你的越多，我自己也就越富有，因为这两者都是没有穷

尽的。正是爱情的

，指引着人们走向幸福的彼岸。终不悔”，也正是爱情的

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有人抱怨：我们的婚姻确实出于爱情，但

婚后却没有沐浴在爱河之中，反而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倦怠。

名调查对象中，有

一项前苏联的调查显示：越是因为爱情而结合的婚姻越不幸

福。该调查发现，在

页第波普诺：《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① 参 见 戴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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